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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七年 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八日 (星期五) 上午九時整

地點：桃園市蘆竹區新莊里大興路 20 巷 21 弄 11 號 (本公司會議室) 

壹、主席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一、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一百零六年度財務決算表冊報告。

三、從事大陸地區投資情形報告。

四、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五、一百零六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案。

肆、承認事項

一、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一百零六年度盈餘分配案。

伍、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陸、選舉事項

一、董事、監察人全面改選案。

柒、其他議案

一、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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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5~7 頁。

第二案：監察人審查一百零六年度財務決算表冊報告。

說 明：一百零六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 8 頁。

第三案：從事大陸地區投資情形報告。

說 明：本公司透過第三地 100%轉投資公司再間接 100%轉投資大陸地區子公

司情形，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三】，第 9 頁。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說 明：1.依據 106.07.31 證櫃監字第 1060020872 號函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董

事會議事辦法」，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之部分條文。

2.「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第

10~11 頁。

第五案：一百零六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案。

說 明：1.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依獲利狀況

         (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提撥百分之五至

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其發放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依獲利狀況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監事酬勞』。

2.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獲利新台幣 1,173,798元(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

工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再扣除累積虧損），擬提列員工酬勞新台幣

58,690 元及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10,723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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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 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2.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5~7 頁。

        3.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第 12~32 頁。

決 議：

第二案：一百零六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調整後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086,415 元，一百

零六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1,007,996 元，依法提列 10%法定盈餘公

積為新台幣 100,800 元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為新台幣 16,751 元，合計

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976,860 元。

2.為考量本公司所屬產業之景氣循環、發展趨勢變化及健全財務狀況，

以創造競爭優勢，擬不分派股東股利。

3.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第 33

頁。

決 議：

【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訂本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為配合公司需求，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2.「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七】，第 34~35

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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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監察人全面改選案，謹提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 107 年 6 月 29 日屆滿，擬於本年

度股東常會提前全面改選。

2.擬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三條規定，選出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二席)、監

察人三席，其中獨立董事二席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任期自 107 年 6 月

8 日至 110 年 6 月 7 日止，任期三年。現任董事及監察人將於股東常

會選出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後即解任。

3.選舉獨立董事二席，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業經 107 年 4 月 19 日董事

會議審查通過「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八】，第

36 頁。

選舉結果：

【其他議案】

第一案：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法提請

股東會同意，同意解除該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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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

一、民國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運成果

營業收入方面：民國一百零六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679,336 仟元，較民
國一百零五年度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 715,032 元，減少 35,696
仟元。

營業損益方面：民國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利益為新台幣 12,606 仟元，較民國一
百零五年度營業利益為新台幣 27,956 仟元，減少 15,350 仟元。

稅前損益方面：民國一百零六年度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1,108 仟元，較民國一
百零五年度稅前淨利 25,192 仟元，減少 24,084 仟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整體
實際營運狀況及表現與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計劃大致相當。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差異率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715,032 679,336 (4.99%)
營業毛利 122,389 103,717 (15.26%)
營業費用 94,433 91,111 (3.52%)
稅後純益 20,716 1,007 (95.14%)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45.66 56.72 24.22%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373.58 365.60 (2.14%)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 4.74 0.63 (86.71%)
股東權益報酬率 (%) 8.50 0.41 (95.18%)
占實收
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12.32 5.55 (54.95%)
稅前純益 11.10 0.49 (95.59%)

純益率 (%) 2.90 0.15 (94.83%)
每股盈餘 (元) 0.91 0.04 (95.60%)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有陣容堅強的研發團隊，及秉持著有研發才能有創新、有創新才
能有市場的原則，不斷加強既有人力的訓練，引進更新技術及投入設備等資
源，以提昇整體研發能力外，並隨時注意最新技術整合應用，來設計出可滿
足客戶需求之高品質產品，最近五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列表如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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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安全監控產品系列 工業電腦產品系列 醫療產品系列

102 17”/ 19”鐵道專用高規格 Monitor

700TVL CCTV Monitor 
21.5” / 32”/ 55” 廣播用高清顯示

器

高清弱視輔助用電子語言機

(Clearview Speech) 
全系列產產品導入 LED 

Backlight  

103 第二代弱視用高清系統 CVC 

Series 
1000TVL CCTV Monitor 雛形

網路型 CCTV 專用 Monitor 
4.3”OLED 網路測試機

日規廣視角 CCTV Monitor 

15”/ 17” 日規 5 線式觸控螢幕

Monitor 

104 10.1”/ 21.5”/ 27” 網路型公共監

控顯示器 IP PVM 

1000TVL AHD/TVI CCTV 
Monitor 導入生產

4.3” 1000TVL AHD/TVI 測試機

旅行用高清弱視輔助電子擴視機

19”廣視角日規 5 線式觸控螢

幕 Monitor 
15.6” 安卓系統數位看版

3.1/ 3 cut 廣告用 Monitor 

105 第 3 代網路型高清影像 PVM 量

產

電腦擴視機+電子語言機(OYNX 
Speech)量產

21.5”鐵道用高清雙通道顯示

Monitor 量產

10.1” CCTV Monitor 設計完成

24”/ 27” 4K2K 產品雛型完成，

開始送樣

攜帶型高清弱視輔助電子擴視機

(專案代號 CP9) 評估完成，準備

開始設計

19”廣視角日規電容投射式觸

控螢幕試產

23.8”超薄型廣視角電容投射

式觸控螢幕產品雛型完成，開

始送樣

第 2.5 代防水及觸控型工業電

腦(ESC974IP)產品雛型完

成，開始送樣

42”安卓系統數位看版設計完

成，開始送樣

廣播系統用主機

(GB639LCD-B)量產

1M pixel臨床用醫療顯示

器量產

2M pixel手術用醫療顯示

器研發中

提出經濟部產業高值計

畫之「先進醫療顯示設備

開發專案」

106 全系列網路型 FHD 顯示 PVM，

搭配任何形式 IP Camera 
ODM 全系列高品質(鐵殼+玻
璃)FHD 顯示 CCTV Monitor 設計

完成

ODM 全系列高品質鐵殼 4K2K
顯示 CCTV Monitor 雛型完成

23.8”超薄型廣視角電容投射

式觸控螢幕產品設計完成

IP65 防水及觸控型工業電腦

(MOSES III)產品設計完成

第 2 代廣播系統用主機板

(GB639LCD-C)量產

1M pixel高亮度臨床用醫

療顯示器，評估完成，準

備開始設計

2M pixel手術用醫療顯示

器設計接近完成

經濟部產業高值計畫之

「先進醫療顯示設備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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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安全監控產品系列 工業電腦產品系列 醫療產品系列

15.6” AHD Monitor 設計完成

10.1” CCTV Monitor 設計完成

手機型高清弱視輔助電子擴視機

(專案代號 CP6) 設計完成

雙鏡頭電子擴視機，評估完成，

準備開始設計

低壓高清弱視用 Monitor 設計完

成

發專案」設計中

開始啟動 ODM 醫療顯示

器專案(19” 22” 27”)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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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六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

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薛守宏會計師與李燕娜會計師查核完

竣，並出具無保留查核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等表

冊，經本監察人審查，並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

規定，敬請 鑑核

此致

本公司一百零七年股東常會

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 察 人：童賴雲森

監 察 人：張嘉興

監 察 人：貝喜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許晉源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七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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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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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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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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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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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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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架

構
變

更
實

行
。

【
附
件
三
】

-9-



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定無須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

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

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

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

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

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

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定無須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

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

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

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

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

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

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

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配 合 法

令修訂。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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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

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

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

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

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

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除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

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授權執行之層

級、內容等事項，應具體明確。 

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應親自出席或

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

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

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

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除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

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授權執行之層

級、內容等事項，應具體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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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餘額 6,586,188   

減:民國 106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退休金 (1,499,773)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5,086,415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007,996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00,800)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6,751)   

可供分配盈餘 5,976,860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5,976,860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件六】

106 年度盈餘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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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二、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三、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四、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五、F113020 電器批發業。 

六、F213010 電器零售業。 

七、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八、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九、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十一、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十二、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十三、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十四、F1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 

十五、F2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十六、I599990 其他設計業。 

十七、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十八、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十九、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二十、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各種電腦及其週邊設備、有關零配件之製

造加工買賣業務。 

二、收錄音機、電視、音響及其零配件之買賣

業務。 

三、CC01030 電器製造業。 

四、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五、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六、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七、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各種電腦及其

週邊設備及其零主件及電器、監視器及其

零主件之研發)。 

八、前各項有關材料與生產設備之買賣業務。

九、前各項有關產品設計開發承包及顧問業

務。 

十、前各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易。 

十一、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配
合
公
司
需
求
及
經
濟
部
公
告
之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修
訂
。

第

二

十

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五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五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增
訂
修
訂
日
期
。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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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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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持股 1%以上股東提名)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蔡敏雄 
美國匹茲堡大學企業

管理 MBA 

1.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央資

訊部資深協理 

2.華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3.瑞士商迪吉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工

程處資深經理 

無 0 

徐佳婕 萬能科技大學財金系 

1.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經

理 

2.史丹利亞太股份有限公司主辦會計

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經理 
0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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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ACULA TECHNOLOGY CORPORATION。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各種電腦及其週邊設備、有關零配件之製造加工買賣業務。

二、收錄音機、電視、音響及其零配件之買賣業務。

三、CC01030 電器製造業。

四、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五、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六、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七、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各種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及其零主件及電器、監視器及其零
主件之研發)。

八、前各項有關材料與生產設備之買賣業務。

九、前各項有關產品設計開發承包及顧問業務。

十、前各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易。

十一、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並因業務需要得為對外保

之一 證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臺灣省桃園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四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陸億捌仟捌佰萬元，分為陸仟捌佰捌拾萬股，每股金額新
台幣壹拾元，得分次發行。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視實際需要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壹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壹佰萬股，每股金額新台
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五條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格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

之一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不受「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五十三條之限制。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申報辦理。

第五條 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依「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辦理，如以低於實

之二 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應經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

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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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

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並

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他有價證券亦同。

第七條 股票如因遺失毀滅，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掛失，其手續悉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務處理依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規定辦理。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前六十日，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或公司決定

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九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

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一百七十七條之一、一百七

十七條之二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公司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如欲撤銷公開發行時，須經全案提報股東會通過後向

之一 主管機關申請之。

第四章 董 事 監 察 人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監察人三~五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

之一 外，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

人。

第十三條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施行，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之二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均依證券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

第十四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

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五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董事

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

事代理出席，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另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

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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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

之一 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監察人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不論營業盈虧得依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對於獨立董事得訂與一般董

事及監察人不同之合理薪資報酬。

第十六條 本公司得為全體董事、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以保障全體股東權益並降低公司

之一 經營風險。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十七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十八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依獲利狀況(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前

之利益)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其發放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從屬公司員工；依獲利狀況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監事酬勞，員工酬勞和董監事

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

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與董監事酬勞。

第十九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純益，除依法完納稅捐及彌補以前年度虧損外，應提百

之一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

此限。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次就其餘額加計以前年

度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第 廿 條 本公司股東股利及員工酬勞之分配，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為考量本公司正值

成長期，基於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年度決算

如有盈餘，每年發放之現金股利不得低於當年度發放之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合計數

之百分之十。董監事酬勞以現金方式發放。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一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五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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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五日。

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簡豊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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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及

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範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

不經書面通知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於召集事由

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辦理議事事務單位為管理處。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

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五條 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

範圍。 

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且適

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

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提供與會董事隨時查

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會

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已屆開會時

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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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影存

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十條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第十一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會計師查

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

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

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

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

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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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

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除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授權執行之層級、內容

等事項，應具體明確。 

第十三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如經主

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

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除徵詢在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者外，其監票及計票方式應併予載明。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第十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

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須再行表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董

事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五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人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

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

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

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及獨

立董事依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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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

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

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議事項，如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除應於

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

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及監察

人，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七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正得授權

董事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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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範辦理。

第二條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席

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第三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

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第六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

之規定。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佈散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七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

股東會。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八條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

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

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

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九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

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

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

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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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股東

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一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

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二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三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四條 本公司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

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法令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

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

第十五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六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決之

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七條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

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十八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議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十九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

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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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第二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即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為之，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選舉人之記名以選

舉票上所印股東戶號代之，每一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有與應選出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

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

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六條 選舉票由董事會製備，按出席證號碼編號並明記其選舉權數。 

第七條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唱票員、記票員各若干人。 

第八條 選舉人須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並得加註股東戶號，惟法人股東為被選

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欄應填列該法人名稱，亦得填列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九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2)以空白之選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3)字跡模糊無法辦認或經塗改者。 

(4)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其身份、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

舉人如非股東身份者，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5)除填被選舉人之姓名及股東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6)所填被選舉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者，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以資識別

者。 

(7)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十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其結果由主席宣佈之。 

第十一條 當選董事及監察人由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證明書。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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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明細

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份

（107.04.10）

董事長 簡豊連 104.06.30 1,040,689

董事 黃傳政 104.06.30 778,328

董事 簡豊輝 104.06.30 502,155

董事 藍世萬 104.06.30 363,338

董事
廷發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少宜
104.06.30 1,422,902

獨立董事 蔡敏雄 104.06.30 0

獨立董事 徐佳婕 104.06.30 0

董事合計股數 4,107,412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股數 2,724,000

監察人 童賴雲森 104.06.30 612,785

監察人
貝喜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晉源
104.06.30 761,280

監察人 張嘉興 104.06.30 0

監察人合計股數 1,374,065

全體監察人法定應持股數 272,400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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